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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精神科 DRG 在 CN-DRG 分组方案 （2014 版）

中按疾病诊断和“有无合并症”被分成了 11 个 DRG
组。2020 年 6 月，国家医保局 CHS-DRG 细分组方案

（1.0版）将“精神疾病及功能障碍”按照诊断和手术分

成了 10个DRG组，分组与 2014版基本相似[1]。由于目

前的分组仅根据诊断分组，未考虑操作、年龄等因

素，存在组间异质性小、组内一致性弱等问题，尚不

能准确反映各类精神疾病对医疗资源的消耗程度，不

适于直接作为医保付费依据[2]。为了加强DRG在精神科

医保付费的适用性，本研究通过对 16 231例精神科住

院数据统计分析，提出精神科DRG优化分组思路并进

行验证。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依托京津冀精神卫生大数据平台，选取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2018—2019年符合DRG
入组条件的 16 231 例住院患者数据进行回顾性研究。

在数据提取和分析过程中，均进行了严格的脱敏、加

密处理，以确保患者隐私信息保护。

1.2 统计学方法

使用方差分析和秩和检验进行MDCT-DRG （DRG
主要诊断大类精神科类别下的DRG组）组内、组间差

异性比较（检验水准为α＜0.05）。用总体方差减少系数

（RIV）作为组间异质性评价指标评估分组效能。本研

究中所有统计均使用SPSS 26.0软件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于决策树模型构建优化分组方案

精神科重要操作和年龄因素是影响精神科疾病分

组的两个重要因素 [3-4]。在临床专家讨论的基础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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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数据分析验证，在大多数DRG组中按照“有无MECT
（无抽搐电痉挛）治疗”和年龄段优化分组结果均有统

计学意义。因此，按照DRG分组逻辑和决策树模型[5]，

在现有精神科DRG组的基础上，按照“有无MECT治

疗”和“年龄”对每个DRG组进行优化分组。

2018—2019 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住院治疗、符合DRG入组条件（住院天数≤60天）的

临床患者共有16 231例。其中男性6 519 例，女性9 712
例；年龄范围7~98岁，平均37.30岁。根据上述方案分

组结果如下：

（1）对于“精神分裂症”“情感障碍”“焦虑性障

碍”等 3个DRG组可以根据年龄和“有无MECT操作”

进行优化分组。以“精神分裂症”组为例，分成“18
岁以下 精神分裂症”“18 岁及以上精神分裂症无

MECT”“18 岁及以上精神分裂症有 MECT”3 个亚组，

按照住院天数进行统计分析，3个组别的住院天数平均

值分别为36.09、31.30、35.50，对此进行方差分析，住

院天数对应的F＝49.46，P＜0.001，认为不同组别的住

院天数不同。“焦虑性障碍”分组情况与“精神分裂

症”组相似。在前期相关研究中，“情感障碍”组按年

龄 可 分 为 “18 岁 以 下 ”“18~55 岁 ”“56 岁 及 以

上”[2-3]，18岁以上的两个年龄组还可按照“有无MECT
操作”再进行分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住院天数对应

的F＝217.086，P＜0.001，进行多重比较，各组之间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故“情感障碍”组共可分为 5 个

亚组。

（2）对于“偏执及急性精神病”“神经症及其他精

神障碍”“人格障碍”“儿童精神发育障碍”“器质性及

症状性精神障碍”等5个DRG组可以根据“有无MECT
操作”分组，由于患者相对较少，按“年龄”分组的

统计学意义不明显。

（3）“进食及睡眠障碍”组共37例，按“年龄”和

“有无MECT操作”分组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 优化分组后组间异质性检验

根据上述数据统计分析结果，可按照“患者年

龄”和“住院期间有无MECT操作”将精神科DRG优

化到 22个组别，用秩和检验对优化后各亚组组间差异

进行计算，优化分组后各组间均有显著差异（表1）。
2.3 优化后分组效能评价

总体方差减少系数（RIV）是子集离均差平方和与

总体离均差平方和的比值。系统化结构化的过程使得

数据的变异度下降，数据内在规律把握得越好，系统

化的程度就越高，变异度下降的幅度就越大，即RIV就

越大。利用RIV对优化分组后 22个DRG组分组效能进

行分析，结果住院例均费用χ2=3 544.946，RIV=0.79，
P＜0.001。可以认为优化后的分组效能较好。按照住院

天数和住院费用分别进行计算，得出的结果一致：除

“进食及睡眠障碍”组外，优化后其他各分组之间均存

在显著差异。

3 讨论

3.1 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精神科住院服务的影响

2020—2022 年，我国各地多个城市受到突发的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波及，对精神科住院服务产生了较大

影响。一方面，因疫情造成的精神障碍患者数量增

加、病情加重，对精神科住院服务需求增大；另一方

面，由于各地为了疫情防控，采取了一些限制人口流

动的措施，对于患者的住院就医，特别是异地就医造

成了一定困难。此外，在疫情暴发期间，住院患者可

能会因一些诊疗项目无法开展导致住院时间延长，或

因病区封闭调整住院计划，使得住院时间缩短或延

长[10-11]。因此，为了聚焦疾病自身特点，本研究采用的

是疫情前的住院数据，以保证研究得出的精神科DRG
分组方案未受疫情影响。

3.2 “合并症”是否适合作为精神科DRG分组依据

根据DRG分组原则，对“精神分裂症”“重大情感

障碍”等DRG大组可以根据“是否伴有合并症与伴随

病”再进行进一步优化分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伴

有重大合并症的DRG组在住院天数和费用上与不伴有

合并症的DRG组差异并不显著，可能与精神专科医院

治疗条件有关。当精神疾病患者伴发重大躯体疾病

时，由于精神专科医院治疗条件有限，往往会转至综

合医院治疗。故伴有重大合并症的精神疾病患者在精

神专科医院的住院天数和花费并不会明显增加。在大

数据分析时，表现为伴有重大合并症的DRG组与不伴

有合并症的DRG组住院天数、住院费用无显著差异。

3.3 关于精神科的儿童患者如何分组

“儿童期精神障碍”与“儿童精神病学”是既有关

联，又不相同的概念。在精神科DRG临床应用中容易

产生一个误区，即将儿童精神科的诊疗行为简单对应

到“TU19儿童期精神障碍”的相关数据。由于18岁以

下精神科患者的诊断、治疗均有别于成人，临床上倾

向于将 18 岁以下精神科患者划归儿童精神科。实际

上，由于现行DRG组分组未考虑年龄因素，儿童精神

科的患者在DRG入组时分属多个DRG组，包括“精神

分裂症”“情感障碍”“焦虑性障碍”“儿童期精神障

碍”等。因此，儿童精神科的临床治疗和DRG分析不

能准确对应，现行的DRG数据也不能准确反映和指导

儿童精神科的诊疗行为。国内相关研究发现，儿科

DRG病种组费用与成本之间存在偏离，儿科DRG病种

组比价关系尚未理顺[2]。在本研究中，将各组18岁以下

患者进行分组分析，发现在多个DRG组中，18岁以下

患者对临床资源的消耗（住院天数、住院费用）既有

诊断分组的差异，也有与同组 18 岁以上患者有差异。

因此，经统计学检验，建议按年龄段将精神科DRG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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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精神科DRG组优化分组后组间差异情况（秩和检验结果）

组别

精神分裂症

18岁以下精神分裂症

18岁及以上精神分裂症无MECT
18岁及以上精神分裂症有MECT

偏执及急性精神病

偏执及急性精神病无MECT
偏执及急性精神病有MECT

情感障碍

18岁以下情感障碍

18~55岁情感障碍有MECT
18~55岁情感障碍无MECT
56岁及以上情感障碍无MECT
56岁及以上情感障碍有MECT

神经症及其他精神障碍

神经症及其他精神障碍有MECT
神经症及其他精神障碍无MECT

焦虑性障碍

18岁以下焦虑性障碍

18岁及以上焦虑性障碍有MECT
18岁及以上焦虑性障碍无MECT

进食及睡眠障碍

进食及睡眠障碍

人格障碍

人格障碍有MECT
人格障碍无MECT

儿童期精神发育障碍

儿童期精神发育障碍有MECT
儿童期精神发育障碍无MECT

器质性及症状性精神障碍

器质性及症状性精神障碍有MECT
器质性及症状性精神障碍无MECT

例数

（例）

153
1 683
1 849

555
319

980
3 405
1 244

566
3 976

36
15

36
248
65

37

12
109

79
374

98
392

住院天数

均值（天）

36.09
31.30
35.50

12.82
27.44

26.54
21.39
27.64
34.35
30.05

21.49
30.86

26.10
22.32
30.10

22.13

13.97
9.73

33.30
29.10

32.27
23.18

秩平均值

2 058.91
1 687.87
1 966.34

346.24
596.27

5 044.53
4 053.09
5 303.61
6 570.83
5 701.34

23.08
33.00

189.31
163.52
210.86

—

80.83
58.82

260.94
219.83

309.73
229.44

χ2

（住院天数）

66.936

-14.096

747.744

-2.171

12.144

—

-2.064

-2.536

-5.021

P

＜0.001

＜0.001

＜0.001

0.03

0.002

—

0.039

0.011

＜0.001

秩平均值

2 143.58
1 454.17
2 172.05

330.28
624.04

5 140.70
3 647.71
4 552.65
6 698.38
6 241.59

22.06
35.47

200.39
155.93
233.69

—

83.33
58.54

311.90
209.07

337.90
222.40

χ2

（住院费用）

413.887

-16.562

1 644.896

-2.935

33.135

—

-2.324

-6.344

-7.222

P

＜0.001

＜0.001

＜0.001

0.003

＜0.001

—

0.020

＜0.001

＜0.001

细分，以便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3.4 精神科共病是影响治疗难度的因素之一

根据精神科专家共识，当精神疾病患者同时患有

两种以上精神疾病时，特别是精神疾病伴发人格障碍

时，该患者治疗难度更大，占用的医疗资源往往更

多。该因素对DRG分组的影响可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

步展开。

3.5 对精神科医保支付方式的思考

现阶段北京市对于精神科采用按项目付费与按床

日付费相结合的方式，充分考虑了不同级别精神专科

医院特点，也符合精神障碍诊疗规律。 德国等地区开

展的“区域－机构”住院总额预算与DRG相结合的支

付模式，对我国也有较强的借鉴意义[5]。在改革中，还

应进一步研究精神科患者住院及对医疗资源消耗的特

点和规律，制定适于精神科的医保支付方式，更加有

效发挥DRG在医保费用监测和绩效评价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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